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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，惟基於立法政策之考量，亦非不可於稅法規定由法院以裁定為之。

法院依此規定所應處理之罰鍰裁定案件，乃為民事、刑事訴訟案件以

外之其他訴訟案件，而由於法院組織法修正前，普通法院管轄之訴訟

案件，僅有民事與刑事兩種，實務上依本院以往解釋將之歸於刑事訴

訟程序處理，並由行政院於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十月二日發布財務案件處

理辦法為處理之準據，實為法制未完備前之不得已措施，此種情形不宜

任其長久繼續存在。上述稅法規定由法院裁定之罰鍰，其處罰及救濟

程序自應以法律定之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。惟為顧及有關法

律之制定尚需相當時間，本院院解字第三六八五號及第四○○六號解

釋謂：「法院罰鍰裁定確定後，不得以發現新證據聲請更正原裁定」、

「抗告法院所為違反稅法之裁定，縱有錯誤，在現行法上尚無補救之

途」，暨六十一年十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上述財務案件處理辦法，均應

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。在此期間，主管機

關應本民事、刑事及行政訴訟程序各有不同之意旨，並參酌行政訴訟制

度及財務案件執行程序之改革，就有關法律通盤檢討修正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二九○號解釋（81.1.24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

舉罷免法（八十年八月二日法律名稱修正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）第三

十二條第一項有關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學、經歷之限制，與憲法尚無牴

觸。惟此項學、經歷之限制，應隨國民之教育普及加以檢討，如認為仍

有維持之必要，亦宜重視其實質意義，並斟酌就學有實際困難者，而為

適當之規定，此當由立法機關為合理之裁量。

人民對於行政處分有所不服，應循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

濟。惟現行國家賠償法對於涉及前提要件之行政處分是否違法，其判

斷應否先經行政訴訟程序，未設明文，致民事判決有就行政處分之違

法性併為判斷者，本件既經民事確定終局判決，故仍予受理解釋，併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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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一百三十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，有依法選

舉之權；除本憲法及法律別有規定者外，年滿二十三歲者，有依法被選

舉之權」，是法律對於被選舉權之具體行使，於合理範圍內，並非完全

不得定其條件。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公

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八十年八月二日法律名稱修正為公職人員選與罷

免法）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有關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學、經歷之限制，雖

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，但為提升各級民意代表機關之議事功能及問政

品質，衡諸國情，尚難謂其與憲法有所牴觸。惟國民之教育日益普及，

選舉人對於候選人選擇之能力相對提高，此項對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

學、經歷之限制是否仍繼續維持，宜參酌其他民主國家之通例，隨時檢

討，如認有繼續維持之必要，亦應重視其實質意義，並斟酌就學有實際

困難之人士（例如因身體或其他原因其接受學校教育顯較一般國民有

難於克服之障礙者），由立法機關為合理之裁量，而作適當之規定。

人民對於行政處分有所不服，應循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救

濟。惟現行國家賠償法對於涉及前提要件之行政處分是否違法，其判

斷應否先經行政訴訟程序，未設明文，致民事判決有就行政處分之違

法性併為判斷者，本件既經民事確定終局判決，故仍予受理解釋，併此

說明。

釋字第二九一號解釋（81.2.28.）

【解釋文】

取得時效制度，係為公益而設，依此制度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

所保障。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

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：「以建物為目的使用土地者，應依土

地登記規則第七十條提出該建物係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」，使長期占有

他人私有土地，本得依法因時效取得地上權之人，因無從提出該項合

釋字第二九一號解釋




